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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簡昀琪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07
電子信箱：chi571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設字第11401184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三 (376735100E_114011846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118461_ATTACH2.xls)

主旨：為調查「115年度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學校採購人員

訓練班」人員參訓事宜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5年度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學校採購專業人員訓

練計畫辦理。

二、115年度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由參訓學員自行洽代訓機

關（構）報名，參訓費用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7,500元整為

上限；另為增進強化採購專業知能，已取得採購專業人員

基本資格者且經機關首長同意，亦可自行洽代訓機關

（構）報名進階訓練班，參訓費用以6,500元整為上限。

三、旨揭調查請於115年1月5日（星期一）前，以學校為單位提

報參訓學員，填妥「115年度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學校

採購人員基礎班資格訓練學員報名資料表」，經機關首長

核章後，將掃描檔及報名資料表（EXCEL檔）電郵至

chi5719@ms.tyc.edu.tw，收到郵件後會以E-mail回覆，上

述2份檔案務必寄達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008103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01 11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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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參訓學員名單一經核定（預計115年1月30日前），將發函

予錄取參訓學員所屬學校，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。

五、參訓學員屬學校教職人員，核予公假課務自理，不得支領

代課鐘點費；公務人員，核予公假。

六、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（或進階訓練班）參訓費用由參

訓學員先行繳納，於受訓班別完成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

課程且取得考試及格證書者向本局申請補助上述參訓費

用；補考人員請於受訓班別結訓次日起1年內完成補考且取

得考試及格證書者向本局申請補助參訓費用，倘未達成以

上條件者，需自行負擔全額參訓費用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華德福實驗高
級中等學校(附設國中、小部)籌備處、桃園市立青園國民中學籌備處、桃園市中
壢區過嶺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龍潭區龍
科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大園區航科國民小學籌備處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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